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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美國市場有價證券 

（不含境外基金）投資人須知 

 

 

 

警語： 

(一) 金管會僅核准富邦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外國有價證券顧問

業務，並未准其得在國內從事外國有價證券募集、發行或買賣之業務。 

(二) 外國有價證券係依外國法令募集與發行，其公開說明書、財務報告及

年報等相關事項，均係依該外國法令規定辦理，投資人應自行瞭解判

斷。 

 

 

此版投資人須知刊印時已盡最大注意確保本版內容資訊於當時之即時性。 

然因時間經過，本版內容刊載資料可能有所更動，敬請注意。 

 

富邦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13金管投顧新字第029號 

臺北市松山區敦化南路一段108號10樓                        電話：02-2781-5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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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簡介： 

一、公司名稱：富邦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二、營業所在地：臺北市松山區敦化南路一段 108 號 10樓 

三、負責人姓名：陳奕光 

四、公司簡介： 

富邦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於民國七十七年八月十日正式設立，

母公司為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最終母公司為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五、辦理業務種類： 

    本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接受委任對證券投資有關事項提供研究分析意見或建議，發行

有關證券投資之出版品，舉辦有關證券投資之講習。 

    本公司主要業務在為集團內提供證券投資分析及諮詢服務。提供總體經濟，各上、市

櫃產業研究分析，擬定投資策略與建議投資組合，及支援集團通路教育訓練與金融商

品諮詢服務。  

貳、外國有價證券發行市場-美國概況：  

一、一般性資料： 

(一) 國家或地區之面積、人口、語言 

國家或地區之面積、人口、語言 

土地面積 9,833,517 平方公里 

總人口 34,195萬人(2025年) 

語言 主要為英語佔 79.2%，西班牙文佔 12.9% 

首都 Washington，DC 

政治體制 聯邦總統制 

投資主管機關 美國商務部 

資料來源：CIA、台灣經濟部、Bloomberg 

(二) 政治背景及外交關係 

1. 政治背景： 

美國在1776年7月4日脫離大不列顛王國管辖，建立國家，殖民地代表一同發表《美國獨

立宣言》。在經歷美國獨立戰爭後，於1783年與大不列顛王國簽訂《巴黎條約》後，受

到世界各國承認，並於1787年通過美國憲法。目前美國是由50個州和華盛頓哥倫比亞特

區組成的聯邦共和立憲制國家。美國在經歷南北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

戰和經濟大蕭條等歷鍊後，逐漸在經濟、工業、軍事及科技研究等領域都處於領先地位。 

2. 外交關係： 

  (1) 政治外交 

美國具有全球性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影響力，其外交關係規模也是全世界最龐大的。

幾乎所有的國家在華盛頓特區都設有大使館和派駐大使。同時，美國在聯合國的創

建上扮演重要角色，並且成為安全理事會的五名永久會員之一。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4%B8%8D%E5%88%97%E9%A1%9B%E7%8E%8B%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E7%8D%A8%E7%AB%8B%E5%AE%A3%E8%A8%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E7%8D%A8%E7%AB%8B%E5%AE%A3%E8%A8%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E7%8D%A8%E7%AB%8B%E6%88%B0%E7%88%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9%BB%8E%E6%A2%9D%E7%B4%84_%281783%E5%B9%B4%2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E6%86%B2%E6%B3%9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AF%E5%90%88%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E5%AE%89%E5%85%A8%E7%90%86%E4%BA%8B%E4%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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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貿易外交－美國是世界第二大貿易國，世界最大進口國，世界第二大出口國。為拓展

貿易與多國簽定各項貿易協定。 

A. 北美自由貿易協議(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 

1992年 8月 12 日美國、加拿大及墨西哥三國簽署全面貿易的協議，並於 1994年

1月 1日正式生效。同時，北美自由貿易區(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rea ，NAFTA)

也正式成立。在自由貿易區貨物可以互相流通並減免關稅。北美自由貿易區擁有

4.8億人口，國民生產總值約 22.567兆美元，年貿易總額 1.37兆美元。2017年北

美自貿協定重啟談判，首輪談判於 2017年 8月正式啟動。2018年 8 月 27日，美

國與墨西哥就更新北美自由貿易協定達成協議，美國與加拿大則於 9 月 30 完成

談判。美國、加拿大與墨西哥 3 國元首於 2018 年 11 月 30 日簽訂取代「北美自

由貿易協定」（NAFTA）的新貿易協議「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議」（USMCA）。

美、加、墨三國國會均已通過，將於 2020 年 7 月 1 日正式生效，取代北美自由

貿易協定。 

美國—多明尼加—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US-Dominican Republic-Central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DR-CAFTA) 

2005 年 10 月 20 日美國與中美洲 5 國(尼加拉瓜、洪都拉斯、薩爾瓦多、瓜地馬

拉、哥斯達黎加)，及加勒比地區的多米尼加共和國簽署七國間全面貿易的協議，

於 2006年 3月 1日正式生效。 

B. 美韓自由貿易協定(U.S.-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KORUS FTA) 

美國與韓國的雙邊貿易協定，也是美國與亞洲主要國家簽訂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協

定。相關談判在 2006 年 2月 2日展開，2007 年 4月 2日結束。兩國於 6月 30日

首次簽署。但事後雙方因對美牛及汽車議題爭議不斷，經重新談判修訂，於 2010

年 12月再次簽署更新版協議。美韓兩國分別 2011年 10月 12日與 2011年 11月

22 日獲得國會投票通過。2012 年 3 月，美韓自貿協定正式生效。美韓自貿協定

規定兩國將在 5 內年消減 95%的雙邊貿易關稅。這是繼北美自由貿易協定後，美

國簽署的第二大自由貿易協定。美國與韓國在 2018 年重新談判自由貿易協議，

於 2018年 9月 24日簽署新版 FTA，並在 2019 年 1月 1日生效。 

C. 美國和澳洲、新加坡、以色列、巴林、約旦、安曼、摩洛哥、加拿大、墨西哥、

智利、秘魯、巴拿馬、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瓜地馬拉、尼加拉瓜、薩爾瓦多、

宏都拉斯、多明尼加等多國都有簽自貿協定。 

D. 簽洽中的貿易協定-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TTIP)，及美國與泰國、馬來西亞、

東協、印尼、菲律賓、印度的自由貿易協定。 

(三) 政府組織 

美國是總統制國家，其國家結構為聯邦制，憲政架構為司法、行政、立法三權分立。美

國憲法對每一部分的職權給予明確規定。三個部門間互相監督和制衡。 

1. 司法 

司法部門的職責是對向國會的立法提出異議或要求予以解釋的司法案件作出裁決，及

審理涉及觸犯聯邦法的刑事案。在涉及憲法的訴案中，聯邦法院具有超越州法的上訴

管轄權。聯邦法院還負責審理涉及一個州以上的或關係到一個州以上公民的案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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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涉外案件。 

聯邦法院分為三個層級：(1)初審法院即美國地區法院，審理聯邦司法管轄權內的案

件；(2)美國上訴法院，主要裁定來自於其聯邦司法管轄區內對於地區法院判決的上訴

案件，大多數案件的終審判決均來自於上訴法院；(3)美國最高法院，主要職責是對美

國憲法作最終解釋。 

2. 行政 

即總統與內閣官員所組成，負責行使聯邦法律的治理權。美國總統是行政部門的最高領

導者。 

美國總統是聯邦政府最高領導人及武裝部隊總司令，有權提名聯邦各部部長和局長、最

高法院法官、大使等各項人選，在獲得參議院三分之二通過後即可上任。總統具有否決

權，可以否決任何獲國會通過的法案，即便法案已獲國會兩院均以三分之二票數通過。

總統湯需向國會提出各種咨文和立法計劃。美國總統每四年選舉一次，個人最多只能連

任一次。 

3. 立法 

美國憲法第一章賦予所有的聯邦法律權利於美國國會。美國國會實行兩院制，由參議院

和眾議院組成。 

在美國憲法的定義下，參議院是由美國各州選派的兩名參議員組成，由100名成員組成。

參議員任期6年，每隔兩年約三分之一的參議員必須重選。眾議院的成員數量是基於各

州人口數量的，所以美國憲法亦未對其進行明確的限定，眾議院由435名眾議員組成。 

 

 

    

 

 

 

 

 

 

 

 

 

 

 

 

資料來源:行政院研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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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經濟背景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經濟概況 

幣制 美元 

國內生產毛額(實質) 23.9 兆(2025 年) 

經濟成長率 2. 2%(2025 年) 

平均國民所得 89, 599 美元(2025 年) 

主要產業 1.服務業產值佔 GDP 約 80%，其中房地產、財務管理如銀行、保險、

投資為最大；其次為批發、零售，運輸，醫療等服務 

2.製造業產值佔 GDP 約 19.1%，以電腦、汽車、飛機、機器設備等為

主，建設營造等生產次之 

3.農業產值佔 GDP 約 0.9% 

出口總金額 2.7 兆美元(2025 年) 

主要出口產品 民航機、引擎及其零件、石油提煉之原油、石油及提自瀝青礦物之油類

(原油除外)、石油氣及其他氣態碳氫化合物、載客之機動車輛 

主要出口國家 加拿大、墨西哥、中國大陸、荷蘭、英國、日本、德國、南韓、巴西、

新加坡、法國、台灣、印度、澳洲、比利時 

進口總金額 3.8 兆美元(2025 年) 

主要進口產品 載客之機動車輛、石油提煉之原油、自動資料處理機及其附屬單元、電

子設備之線路電話零件、血液、抗毒血清及疫苗 

主要進口國 墨西哥、中國大陸、加拿大、德國、日本、越南、南韓、臺灣、愛爾蘭、

印度、義大利、英國、瑞士、泰國、法國 

資料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署美國經貿檔、Bloomberg 

 

整體經濟表現 

2025年 4月 2日當川普開啟全球對等關稅令後，美國經濟面出現劇烈震盪。美國對主要貿

易夥伴提高進口稅率，強調以對等原則回應他國對美國出口貨品的關稅待遇，此舉引發企

業提前拉貨潮，導致第一季淨出口對 GDP 產生高達 4.7%負貢獻，經濟出現單季衰退。因

對等關稅令造成股債重挫，4 月 9 日川普改變政策，對 75 國提供 90 天豁免期，使第二季

經濟回穩，但企業信心與投資計畫受到影響，特別是製造業與出口導向行業面臨成本壓力

與訂單遞延。市場關注關稅政策變化、就業與通膨風險再平衡與聯準會降息節奏調整。 

2025年美國製造與服務業景氣持續分化。製造業景氣在高利率與政策不確定性下，需求回

溫力道有限，企業普遍維持保守的庫存與資本支出策略，出口動能亦受全球貿易環境影響

而偏弱。雖然部分產業受惠於回美設廠與政府補貼，但整體製造業仍處於景氣收縮階段，

復甦時點延後，直到 2026 年初才轉為擴張。相對而言，服務業表現較為穩健，受內需支撐

與就業市場韌性影響，商業活動與新訂單維持擴張，但動能已有趨緩跡象，特別是消費性

服務領域面臨薪資壓力與消費信心波動。展望 2026 年，製造業景氣回暖仍需仰賴利率明確



- 6 - 

下行與貿易政策釐清，服務業則可能受人口結構與財政支出支撐，維持相對穩定，但整體

經濟動能將面臨結構性挑戰。 

2025年川普政府重返白宮執政，迅速恢復並擴大第一任期的關稅政策。與前次不同，此輪

關稅戰不再僅針對貿易逆差，而是明確聚焦於供應鏈安全、國安審查與產業主導權。儘管

部分關稅在 2025年下半年透過雙邊談判略有緩和，但整體政策基調仍偏強硬，特別是對中

國的科技戰，已成為新一輪對抗的主軸。2026/2/20 美國最高法案以 6:3 裁定，推翻川普援

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 IEEPA 徵收關稅措施，關稅權回歸國會，川普立即以 1974年貿易

法(1974 Trade Act)首開美國先例，簽署第 122條行政命令，無須經過調查，2/24 起實施為

期 150 天全面性關稅，暫行稅率 10%，並可能調升至 15%，並將增加 232、301 條關稅調

查對象，以利確保關稅收入不減。 

 

1. 主要經濟概況 

項目 2025 年 2024 年 2023 年 2022 年 

實質 GDP值(兆美元) 23.9 23.4 22.7 22.1 

GDP年增率%  2.2  2.8  2.9  2.5 

通膨率%  2.7  3.0  4.1  8.0 

失業率%  4.3  4.0  3.6  3.6 

出口年增率%  1.7  3.6  2.8  7.6 

進口年增率%  2.7  5.8    -0.9  8.5 

資料來源:美國商務部  

 

2. 產業結構概況-美國 GDP 結構占比 

分項 2025 年 2024 年 2023 年 2022 年 

個人消費支出 69% 69% 69% 69% 

民間投資 19% 19% 18% 19% 

出口淨額 -5% -4% -4% -5% 

政府支出 17% 17% 17% 17% 

資料來源:美國商務部  

 

(五) 外國人投資情形 

美國各州都有不同的獎勵外人投資措施。 

1. 國家/地區別分類 

2025 年前 10 大直接投資美國的國家 金額(百萬美元) 

加拿大 29,736  

英國 28,224  

日本 25,460  

德國 20,939  

瑞士 19,012  

荷蘭 15,907  

法國 13,362  

愛爾蘭 13,034  

瑞典  9,022  

盧森堡  8,911  

資料來源: 美國商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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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3Q25，2025年全球各主要區域對美國直接投資金額為 2,273.8億美元，以地區來分，

以歐洲的 1,462.8億美元為最高，其次是亞太區域的 398.4億美元，第三是拉美地域地區的

110.9億美元。 

 

2. 外國人對美主要投資的產業 

2025 年主要直接投資產業 金額(百萬美元) 

製造業 74,073 

其它產業 41,915 

躉售銷售 28,978 

金融(不含存款機構)及保險 26,362 

存款機構 18,346 

資訊 12,482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9,174 

零售銷售  9,097 

不動產及租賃  6,948 

總計        227,376 

資料來源: 美國商務部  

(六) 外貿及收支情形 

1. 外貿情形:商品服務總收支情況 

期間 進口 出口 淨額 

2020 2,818.9  2,172.8  -646.0  

2021 3,421.3  2,584.1  -837.3  

2022 3,982.2  3,058.4  -923.7  

2023 3,866.7  3,092.5  -774.2  

2024 4,136.1  3,232.5  -903.5  

2025 4,333.8  3,432.3  -901.5  

資料來源: 美國商務部 單位: 十億美元   

 

(1) 服務出口： 

期間 所有服務 
維修服

務 
運輸 旅遊 

保險 

服務 

金融 

服務 

智慧 

財產 

通訊 

電腦 

其他商務

服務 

政府商品

與服務 

2022  962,872  23,481  91,439  144,023  23,351  167,025  152,712  71,407  235,168  29,318  

2023 1,045,078  27,823  97,115  189,890  24,595  175,287  148,206  78,485  243,400  32,894  

2024 1,152,745  35,519  102,240  213,780  28,165  194,509  169,521  90,782  263,871  30,774  

2025 1,234,852  43,787  104,921  213,173  30,780  208,835  191,413  100,585  290,034  25,594  

資料來源: 美國商務部 單位: 百萬美元   

 

(2) 商品出口： 

期間 所有商品 食物飲料 工業用品 資本用品 
自動車、 

汽車等 
消費品 其他物品 

2022 2,095,574  179,857  835,724  572,900  162,951  245,028  76,187  

2023 2,047,457  161,720  732,135  602,381  180,046  259,444  84,752  

2024 2,079,777  165,770  727,920  646,356  172,246  260,100  8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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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2,197,486  160,954  783,689  710,266  155,399  269,163  105,750  

資料來源: 美國商務部 單位:百萬美元   

 

2. 國際收支情形 

年度 2025前3季 2024 2023 2022 

國際收支 -753.5  -903.5  -774.2  -923.7  

資料來源: 美國商務部 單位:十億美元    

(七) 外匯管理及資金匯入匯出限制 

    沒有外匯管制，是金融市場最發達的國家，也是外匯市場最開放的國家之一。 

(八) 銀行系統及貨幣政策 

1. 銀行系統 

美國聯邦儲備系統(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或者Federal Reserve，非正式稱為The Fed)

簡稱美聯準會，負責履行美國的中央銀行的職責。這個系統是根據《聯邦儲備法》(Federal 

Reserve Act)於1913年成立的。這個系統主要由聯邦儲備委員會，聯邦儲備銀行及聯邦

公開市場委員會等組成。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由位於華盛頓特區的中央管理委員會和12

家分佈全國主要城市的地區性的聯邦儲備銀行組成。鮑威爾為現任美聯準會管理委員

會主席。作為美國的中央銀行，美聯準會從美國國會獲得權力，是一個政府部門內部的

獨立實體。 

2. 貨幣政策 

美國的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行職責，長期以來由美國的中央銀行即美國聯邦儲備委員

會承擔。貨幣政策是美國調控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政策工具。美國法律規定，貨

幣政策的目標是實現充分就業並保持市值的穩定，創造一個相對穩定的金融環境。在貨

幣政策執行過程中，美聯準會積極運用有關金融工具以儘量減少利率和貨幣信貸量的

變化，努力達到兼顧「充分就業、穩定通膨」兩大目標的目的。隨著市場經濟的成熟和

發展，美聯準會貨幣政策在調控經濟方面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美國貨幣基礎(monetary base)是由兩個主要成分所組成，分別是美國金融機構存放在聯

儲局的儲備(這包括所需及剩餘儲備兩部分)，以及整體貨幣流通量。 

(九) 財政收支及外債情形 

1. 稅收概況 

 2025 財年 2024 財年 2023 財年 

個人所得稅 2,656,045  2,426,067  2,176,481  

社會保險 1,748,289  1,708,926  1,614,456  

公司所得稅  452,090   529,867   419,584  

其它收入  272,256   153,587   154,625  

貨物稅  105,936   101,436    75,802  

總收入       5,234,616        4,918,106        4,439,286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8%AD%E5%A4%AE%E9%93%B6%E8%A1%8C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E%8E%E5%9B%BD%E8%81%94%E9%82%A6%E5%82%A8%E5%A4%87%E5%A7%94%E5%91%98%E4%BC%9A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E%8E%E5%9B%BD%E8%81%94%E9%82%A6%E5%82%A8%E5%A4%87%E5%A7%94%E5%91%98%E4%BC%9A
http://wiki.mbalib.com/zh-tw/%E5%AE%8F%E8%A7%82%E6%94%BF%E7%AD%96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4%A7%E5%B8%81%E6%94%BF%E7%AD%96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4%A7%E5%B8%81%E6%94%BF%E7%AD%96
http://wiki.mbalib.com/zh-tw/%E7%9B%AE%E6%A0%87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5%85%E5%88%86%E5%B0%B1%E4%B8%9A
http://wiki.mbalib.com/zh-tw/%E9%87%91%E8%9E%8D%E7%8E%AF%E5%A2%83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8%A9%E7%8E%87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4%A7%E5%B8%81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8%82%E5%9C%BA%E7%BB%8F%E6%B5%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5%AE%8F%E8%A7%82%E8%B0%83%E6%8E%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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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 美國財政部 單位: 百萬美元 

2. 支出概況 

 2025 財年 2024 財年 2023 財年 

社會安全 1,580,683  1,460,915  1,354,319  

聯邦醫療保險  996,720   874,135   847,544  

健康照護  978,877   911,684   889,297  

淨利息  970,661   881,652   659,183  

國防  916,648   874,055   820,736  

其他支出 1,713,625  1,490,506  2,208,083  

總支出 7,009,983  6,734,628  6,134,529  

資料來源: 美國財政部 單位: 百萬美元 

美國聯邦政府收入主要來自個人所得稅，約佔總收入的50. 7%。美國政府的財政支出，過

去幾年通常以教育、社福、醫療照護項目最高，但在2021財年，因川普與拜登政府推出兩
項Covid-19紓困方案，因此，在社會保險、政府津貼、失業救濟、福利救濟、食品補貼支出
增加，約達2.8兆美元，列在其他支出項目中。2025財年前五大支出來自社會安全、醫療保
險、健康照護、淨利息和國防。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美國政府大幅擴大財政支出以因應經濟衝擊，2020財年的財政赤字
高達2.7兆美元，遠高於2009財年的1.41兆美元。2021財年的財政赤字為2.8兆美元，為歷史
最高；但因當年度經濟成長加速，2021財年財政赤字佔美國GDP的比重由2020財年的14.9%

降至12.3%。2022財年因未再發放紓困金，政府財政赤字降至1.4兆美元，較2021財年減少

約一半，2024與2025財年赤字增至1.82和1.78兆美元，由於利率高位增加政府還債壓力，即
使關稅收入增加，財政預算仍難以平衡。 

 

3. 美國債務情形 

   截至2026年1月美國公共債務總額共38.5兆美元，較2023年底增加2.3兆美元，累計2020

年1月-2026年1月美國公共債務增加15.3兆美元，增幅達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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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 美國財政部 單位: 兆美元 

 

(十) 賦稅政策及徵課管理系統 

1. 賦稅政策 

聯邦稅以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險稅、公司所得稅為主，此外還有遺產稅與贈與稅、消費

稅(包括一般消費稅及專項用途消費稅)暴利稅、印花稅等。關稅是由關稅署負責的稅種。

各州一級稅制不完全一致，一般有銷售稅、所得稅、財產稅、遺產稅和繼承稅、機動車

牌照稅、州消費稅等。地方主要以財產稅為主。此外有對旅館營業供電電話使用徵收的

營業稅、許可證稅等。稅收是美國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主要三大項為個人所得稅、社

會保險稅和企業所得稅等。其中的個人所得稅是佔美國政府收入的最大部分，約佔財政

總收入的45%之上。 

2. 徵課管理系統 

(1) 個人所得稅 

個人所得稅的納稅義務人為美國公民、居民外國人和非居民外國人。美國公民指出

生在美國的人和已加入美國國籍的人。居民外國人指非美國公民，但依美國移民法

取得法律認可有永久性居住權的人。其他外國人即為非居民外國人。美國公民和居

民外國人要就其在全世界範圍的所得納稅，而非居民外國人僅就其來源於美國的投

資所得與某些實際與在美國的經營業務有關的所得交納聯邦個人所得稅。  

個人所得稅採用對綜合所得計徵的辦法。課徵對象包括：勞務與工薪所得、股息所

得、財產租賃所得、營業所得、資本利得、退休年金所得。從所得中應剔除的不徵稅

項目有：捐贈、夫婦離婚一方付給另一方的子女撫養費、長期居住在國外取得的收

入、軍人與退伍軍人的津貼和年金、社會保險與類似津貼、雇員所得小額優惠、州與

地方債券利息、人壽保險收入、小限額內股息等。可扣除項目有：在國外、州、地方

繳納的稅款、醫療費用、慈善捐贈、付借款的利息、意外損失、取自政府儲蓄計劃的

利息等。可以抵免的項目有：家庭節能開支、撫養子女及贍養老人費用、已繳外國所

得稅。從總所得中扣除這些項目後的餘額即為實際應稅所得，依差額累進稅率計稅，

按年計徵，自行申報。家庭可以採用夫婦雙方共同申報辦法。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8%AA%E4%BA%BA%E6%89%80%E5%BE%97%E7%A8%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7%A4%BE%E4%BC%9A%E4%BF%9D%E9%99%A9%E7%A8%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5%AC%E5%8F%B8%E6%89%80%E5%BE%97%E7%A8%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9%81%97%E4%BA%A7%E7%A8%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5%A0%E4%B8%8E%E7%A8%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E7%A8%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E7%A8%8E
http://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4%B8%80%E8%88%AC%E6%B6%88%E8%B4%B9%E7%A8%8E&action=edit
http://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4%B8%93%E9%A1%B9%E7%94%A8%E9%80%94%E6%B6%88%E8%B4%B9%E7%A8%8E&action=edit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A%B4%E5%88%A9%E7%A8%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D%B0%E8%8A%B1%E7%A8%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5%B3%E7%A8%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9%94%80%E5%94%AE%E7%A8%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6%89%80%E5%BE%97%E7%A8%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4%A2%E4%BA%A7%E7%A8%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9%81%97%E4%BA%A7%E7%A8%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B%A7%E6%89%BF%E7%A8%8E
http://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6%9C%BA%E5%8A%A8%E8%BD%A6%E7%89%8C%E7%85%A7%E7%A8%8E&action=edit
http://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6%9C%BA%E5%8A%A8%E8%BD%A6%E7%89%8C%E7%85%A7%E7%A8%8E&action=edit
http://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5%B7%9E%E6%B6%88%E8%B4%B9%E7%A8%8E&action=edit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4%A2%E4%BA%A7%E7%A8%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8%90%A5%E4%B8%9A%E7%A8%8E
http://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8%AE%B8%E5%8F%AF%E8%AF%81%E7%A8%8E&action=edit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8%AA%E4%BA%BA%E6%89%80%E5%BE%97%E7%A8%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6%8A%95%E8%B5%84%E6%89%80%E5%BE%97
http://wiki.mbalib.com/zh-tw/%E6%8A%95%E8%B5%84%E6%89%80%E5%BE%97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4%A2%E4%BA%A7%E7%A7%9F%E8%B5%81%E6%89%80%E5%BE%97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5%84%E6%9C%AC%E5%88%A9%E5%BE%97
http://wiki.mbalib.com/zh-tw/%E6%B4%A5%E8%B4%B4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9%B4%E9%87%91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0%8F%E9%A2%9D%E4%BC%98%E6%83%A0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0%BA%E5%88%B8%E5%88%A9%E6%81%AF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4%BF%E5%BA%9C%E5%82%A8%E8%93%84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A%94%E7%A8%8E%E6%89%80%E5%BE%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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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所得稅 

公司所得稅的課稅對象包括:利息、股息、租金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勞務所得，貿易

與經營所得，資本利得，其他不屬於個人所得的收入。實際應稅所得是指把不計入

公司所得項目剔除後的總所得作法定扣除後的所得。將應稅所得乘以適用稅率後，

再減去法定抵免額即為實際應納稅額。其中，可扣除項目主要有：符合常規和必要

條件的經營支出與非經營支出，如經營成本、雇員工薪報酬、修理費、折耗、租金、

利息、呆帳、法定可扣除的已繳稅款、社會保險集資、廣告費等；公司開辦費的限期

攤提；折舊；虧損與意外損失；法人間的股息；研究與開發費用等。可抵免項目有：

特定用途的燃料與潤滑油抵免、研究與開發費用增長的抵免、國外稅收抵免。 

(3) 財產稅抵免 

公司所得稅的納稅人分為本國法人和外國法人。本國法人指按聯邦或州的法律在美

國設立或組織的公司，包括政府所投資的法人。本國法人以外的法人為外國法人。

本國法人應就其全世界範圍所得納稅，而外國法人則就其在美國進行貿易、經營的

有關所得，以及雖然與其應納稅年度內在美國的貿易、經營無關，但來源於美國的

所得納稅。公司所得稅採用累進稅率。 

(4) 社會保險稅 

社會保險稅的目的主要在於籌集專款以支付特定社會保障項目。其保險項目包括：

退休金收入；傷殘收入；遺屬收入；醫療保險納稅人包括一切有工作的雇員雇主、自

營業者等。對雇員的稅基為年工薪總額，包括獎金、手續費、實物工資等。對雇主的

稅基則是其雇員工薪總和。採用比例稅率(酌情按年調整)。對超過規定最高限額的工

薪額不徵收。 

(5) 失業保險稅 

失業保險稅是以雇主為納稅人，採用比例稅率。稅基由雇員人數及支付雇員工薪數

決定。失業保險稅也在各州徵收，允許在州徵稅額中抵扣已交聯邦失業保險稅部

分。州的失業保險稅納稅人為雇主，但也有少數州同時對雇員徵收。所徵稅款主要

為失業工人建立保險基金。此外還有專門適用於鐵路工人的「鐵路退休保險稅」和

「鐵路失業保險稅」。 

(6) 州消費稅 

州消費稅美國各州稅制不盡相同，大多以一般消費稅為主，也有選擇單項消費稅，

如對汽油、煙、酒等徵收的多在商品零售環節對銷售價按比例稅率課徵，又稱銷售

稅或零售營業稅。 

  (7)  PTP投資課稅 

     自2023年1月1日起，美國國稅局將針對「非美國籍」投資人賣出PTP（Publicly Traded 

Partnership，公開交易合夥企業）時，依交易總金額扣繳10％稅額。美國主要證券ETF

通常由投資公司（Regulated Investment Companies，RICs）發行；而直接投資黃金、

白銀等實物貴金屬ETF，則是採用公開交易信託（Publicly Traded Trust，PTT）結構；

而商品期貨或外匯期貨的商品ETF，因無法採上述二種發行方式，多採公開交易合夥

企業（PTP）發行，以享稅負優惠，但新制將使其稅負顯著加重。國人投資商品期貨

/槓桿原物料ETF，多採PTP架構發行，須留意PTP課稅新制。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5%AC%E5%8F%B8%E6%89%80%E5%BE%97%E7%A8%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8%AF%BE%E7%A8%8E%E5%AF%B9%E8%B1%A1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8%A9%E6%81%AF
http://wiki.mbalib.com/zh-tw/%E8%82%A1%E6%81%AF
http://wiki.mbalib.com/zh-tw/%E7%89%B9%E8%AE%B8%E6%9D%83%E4%BD%BF%E7%94%A8%E8%B4%B9%E6%89%80%E5%BE%97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A%B3%E5%8A%A1%E6%89%80%E5%BE%97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B%8F%E8%90%A5%E6%94%AF%E5%87%BA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B%8F%E8%90%A5%E6%88%90%E6%9C%AC
http://wiki.mbalib.com/zh-tw/%E5%91%86%E5%B8%90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C%80%E5%8A%9E%E8%B4%B9
http://wiki.mbalib.com/zh-tw/%E7%A8%8E%E6%94%B6%E6%8A%B5%E5%85%8D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C%AC%E5%9B%BD%E6%B3%95%E4%BA%BA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C%AC%E5%9B%BD%E6%B3%95%E4%BA%BA
http://wiki.mbalib.com/zh-tw/%E5%A4%96%E5%9B%BD%E6%B3%95%E4%BA%BA
http://wiki.mbalib.com/zh-tw/%E5%A4%96%E5%9B%BD%E6%B3%95%E4%BA%BA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4%AF%E8%BF%9B%E7%A8%8E%E7%8E%87
http://wiki.mbalib.com/zh-tw/%E7%A4%BE%E4%BC%9A%E4%BF%9D%E9%99%A9%E7%A8%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7%A4%BE%E4%BC%9A%E4%BF%9D%E9%9A%9C%E9%A1%B9%E7%9B%AE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C%BB%E7%96%97%E4%BF%9D%E9%99%A9
http://wiki.mbalib.com/zh-tw/%E7%A8%8E%E5%9F%BA
http://wiki.mbalib.com/zh-tw/%E6%AF%94%E4%BE%8B%E7%A8%8E%E7%8E%87
http://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5%B7%9E%E6%B6%88%E8%B4%B9%E7%A8%8E&action=edit
http://wiki.mbalib.com/zh-tw/%E7%A8%8E%E5%88%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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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市場概況：  

 

(一) 背景及發展情形 

美國股市與台灣採取單一證交所的作法不同，美國的證券交易所不只一家，散佈在各

主要城市中。 

1. 目前美國主要有三大交易所： 

(1) 紐約證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 

NYSE成立於1792年，是目前美國最大的證券交易所之一。2006年3月7日，NYSE 與 

Archipelago Holdings, Inc.合併為「紐約證券交易所集團控股公司」(NYSE Group, Inc.)，

旗下設有New York Stock Exchange LLC 及 NYSE Arca兩家交易所。2007年4月4日，

NYSE Group 與泛歐交易所（Euronext N.V.）合併為 NYSE Euronext Inc.，為全球首

家橫跨大西洋的交易所集團，並成為全球最大的交易市場之一，合併後集團在自家

交易所 Euronext 及 NYSE LLC 分別上市。2008年10月1日，NYSE Euronext 完成收

購歷史悠久的美國證券交易所（American Stock Exchange，Amex），其後更名為 NYSE 

MKT，成為 NYSE Euronext旗下第三家美國國家交易所，另NYSE MKT於2017年7月

更名為NYSE American。 2013年11月，母公司洲際交易所集團（ICE）收購 NYSE 

Euronext，並於2014年6月將 Euronext予以分割。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中的成分股幾

乎都在此上市，如IBM、波音(Boeing)、奇異電器(General Electric)、嬌生(Johnson & 

Johnson)等。在紐約證交所，經紀人透過在場內走動叫喊來尋找最佳買賣主，本身不

左右價格，買方與賣方直接交易。 

(2) 那斯達克證券交易所(NASDAQ) 

The Nasdaq Stock Market 原為全國證券商公會(NASD)下之股票交易平台， 於 1971

年開始營運，為美國第一個電子化股票交易市場。2000年，The Nasdaq Stock Market 

自NASD獨立成為一家公司成為The Nasdaq Stock Market, Inc.(NASDAQ)。 

該市場允許市場期票出票人通過電話或網路直接交易，並不是在一個固定的場所交

易，而且交易的內容大多與新技術(尤其是科技股)相關，是世界第一家電子證券交易

市場。在美國上市的網路公司中，絕大部份都在那斯達克上市。而與電腦及電訊相

關的公司占那斯達克一大佔比，如知名的英特爾 (Intel)、微軟 (Microsoft)、思科 

(Cisco) 及蘋果(Apple)等。 

(3) 紐約泛歐全美交易所(AMEX) 

紐約泛歐全美交易所(AMEX)是美國第三大證券交易所，座落於紐約華爾街附近。其

交易場所和交易方式大致都和紐約證交所相同，在這裡上市的公司多為中、小型企

業，因此股票價格較低、交易量較小，流動性也較低。美國證券交易所原以中小盤股

票交易為主，近年來在金融衍生工具和ETF的交易上有很大成就，地位日漸重要。美

國證交所在1998年被那斯達克交易所併購，2009年也納入紐約證交所 (NYSE 

Euronext)，不過目前這幾個證券市場仍然獨立營業。 

2. 重要指數： 

(1) 道瓊工業平均指數(DJIA) 

道瓊工業平均指數目前全球最具權威性且影響最大的股票價格指數，也是目前最普

遍為市場所報導的指數，其主要由美國30家最大、最知名的上市公司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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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那斯達克綜合指數(NASDAQ) 

那斯達克綜合指數與台灣股票加權指數相同，都是綜合加權股價指數，因為那斯達

克證券市場主要是以電腦硬體股、軟體股、半導體股、網路股、通訊股、網際網路

股和生化科技股等與高科技有關各種類股組成，所以那斯達克綜合指數可說是高科

技產業的重要指標。目前該指數依那斯達克全國市場(National Market)及小型資本市

場(Small cap)之所有股票所編製的市值加權平均指數。目前該指數成分股約有2,300

餘檔。 

(3) 標準普爾 500指數(S&P500) 

標準普爾500指數是挑選出500家各產業具代表性的領導者所編製而成，它是測量美

國前500大公司股票市場表現的一個標準，也是被分析師用來預測股市脈動的一個基

準，這500家公司通常為美國上市公司中市值最高的500家公司。 

 

(二) 管理情形 

1. 主管機關 

(1)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簡稱 SEC)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據《1934年證券交易法》成立，是直屬美國聯邦政府的獨立 

準司法機構，負責美國的證券監督和管理工作，是美國證券行業的最高機構。 

  主要職責包括：1.解釋並執行聯邦證券法律。2.訂定及修正法規。3.監管證券公司、

經紀商、投資顧問及信評機構－監管證券、會計及稽核領域之自律組織。4.與聯邦

政府、州政府以及外國政府協調美國證券監理事宜。 

  執法與管理權限包括：1.調查可能的違法行為。2.有關證券民事案件之執行（刑事

案件係由司法部執行。3.採取必要措施，防止證券交易之詐欺及欺騙。4.遇有對投

資人詐欺或其它違法之行為或作法時，向法院取得執行命令。5.暫停或註銷蓄意從

事禁止行為之經紀商、自營商、投資公司及投資顧問之註冊登記。6.採取民事懲罰，

包括罰款及暫停交易等。 

(2)美國金融業監管局(The Financial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簡稱 FINRA)為是 

美國最大的非政府的證券業自律監管機構，FINRA 前身為 1938年依據 1934年證

券交易法修正案設立之全國證券商公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NASD），為受證管會監督之自律組織。2007 年 7月，NASD 與 NYSE Regulation 

合併為金融產業紀律管理機構（Financial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FINRA），

成為一個新的自律組織 。成立之初，NASD 即為全美最大自律組織，其主要職

能為管理在那斯達克股票市場（Nasdaq Stock Market，現為全國性證券交易所）

交易、以及在其他櫃檯市場交易之證券商，其會員包括所有在美國公開從事證券

業務之證券商。另外也包括制定聯邦證券法規、執行證券監管規範、監督證券公

司、教育證券從業人員及投資人以及處理投資糾紛。美國金融業監管局(FINRA)

接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監管，目前是美國最大的獨立非政府證券業自

律監管機構，目前共有 4,140 家證券公司以及約 633,155家證券經紀商由 FINRA

進行監管。 

(3)公開發行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簡稱

PCAOB）主要職責包括 1.會計師事務所註冊與檢查。2.調查註冊之會計師事務所

http://wiki.mbalib.com/zh-tw/%E8%87%AA%E5%BE%8B%E7%9B%91%E7%AE%A1%E6%9C%BA%E6%9E%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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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關係人於規範下之違法行為，並執行處置。3.準則制訂:制訂審計、品質控管、

道德、獨立性及相關之準則，但不包含會計準則制訂(為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 

FASB 之職權)。4.研究及分析:分析發行人及事務所之風險，以提供檢查選樣及執

法程序之輔助，亦以經濟分析協助準則制訂。 

2. 交易市場概況 

僅紐約證券交易所 2014 年 12月以來的證券交易額就佔全球證券交易量的 77%，居世界

第一，美國的證券市場已成為國際經濟的“晴雨表”。美國證券發行市場是國際性的市場，

發行規模和容量都很大。 

資訊和服務業的興起催生了那斯達克。那斯達克始建於 1971年，是一個完全採用電子交

易、為新興產業提供競爭舞台、自我監管、面向全球的股票市場。那斯達克(NASDAQ)

股票市場是世界上主要的股票市場中成長速度最快的市場，而且它是首家電子化的股票

市場。每天在美國市場上換手的股票中有超過半數的交易在那斯達克上進行。 

(1) 上市公司數目(2019~2024)： 

交易所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那斯達克 2,974 2,229 2,496 2,405 2,272 2,132 

NYSE 2,712 2,933 3,678 3,688 3,432 3,289 

資料來源: 證券交易所 

(2) 指數表現 

A. 標準普爾 500指數(S&P 500) 

日期 開盤 高 低 收盤 成交量 

2025/12/01 6,812.3 6,843.7 6,799.9 6,812.6 852,865,123 

2025/11/03 6,882.3 6,882.3 6,820.6 6,852.0 943,422,799 

2025/10/01 6,664.9 6,718.5 6,656.2 6,711.2 937,811,187 

2025/09/02 6,401.5 6,416.5 6,360.6 6,415.5 781,817,026 

2025/08/01 6,287.3 6,287.3 6,212.7 6,238.0 933,793,811 

B. 那斯達克綜合指數 

日期 開盤 高 低 收盤 成交量 

2025/12/01 23,172.3 23,363.9 23,110.2 23,275.9 1,438,205,300 

2025/11/03 23,951.9 23,976.8 23,764.9 23,834.7 1,701,027,885 

2025/10/01 22,531.0 22,782.6 22,516.7 22,755.2 1,666,555,766 

2025/09/02 21,086.6 21,293.7 21,033.1 21,279.6 1,418,509,887 

2025/08/01 20,830.6 20,865.6 20,560.2 20,650.1 1,548,008,945 

C. 道瓊工業平均指數 

日期 開盤 高 低 收盤 成交量 

2025/12/01 47,580.9 47,676.0 47,271.1 47,289.3 141,636,354 

2025/11/03 47,697.3 47,697.3 47,136.0 47,336.7 149,619,255 

2025/10/01 46,366.8 46,528.8 46,276.4 46,441.1 157,556,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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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9/02 45,287.7 45,295.8 44,948.2 45,295.8 144,459,648 

2025/08/01 43,781.8 43,781.8 43,340.7 43,588.6 175,820,094 

資料來源：Bloomberg 

 

(三) 證券之主要上市條件及交易制度 

1. 上市條件 

(1) NYSE(紐約證券交易所)： 

在二百多年的發展過程中，紐約證券交易所為美國經濟的發展、社會化大生產的

順利進行、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紐約證交所對美國

國內公司上市的條件要求：公司最近三年的稅前盈利合計不少於 1,000 萬美元；

最近二年各年度不少於 200萬；最近三個會計年度繼續營業部年度繼續營業部門

稅前淨利達 1,200 萬美元，且最近年度及最近年度之前一年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

利分別達 500萬美元及 2,00萬美元以上； 

符合新興成長公司定義之公司只需申報兩年度已查核之財務報告即可申請上市，

因此只要符合下述條件即之財務報告即可申請上市，因此只要符合下述條件即可

通過獲利能力測試，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利過去可通過獲利能力測試，繼續營業

部門稅前淨利過去個會計年度總計達到 1,000 萬美元，且 2 個年度獲利均在 200

萬美元以上。 

• 社會公眾擁有該公司的股票不少於 l10 萬股； 

• 有 100股以上的股東人數不少於 400名； 

• 普通股的發行額按市場價格算不少於 4,000 萬美元； 

• 公司全球流動資金不少於 2億美元。 

A. 紐約證交所對美國國外公司上市的條件要求： 

作為世界性的證券交易場所，紐約證交所也接受外國公司掛牌上市，上市條件較

美國國內公司更為嚴格，主要包括： 

• 社會公眾持有的股票數目不少於 250萬股； 

• 有 100股以上的股東人數不少於 5,000名； 

• 公司的股票市值不少於 6,000萬美元；  

• 公司最近 3個財政年度稅前淨利不少於 1億美元；且最近二年各年度不少於 2,500

萬美元； 

• 公司市值至少 5 億美元，最近十二個月營業收入至少收入 1億美元，暨最近三個

會計年度營業活動現金流入合計至少 1億美元，且最近兩年度營業活動現金流入

均至少 2,500萬美元。 

• 除量化標準外，NYSE尚訂有公司治理之上市標準，凡在之上市掛牌之公司均須

符合相關規定，外國企業司均須符合相關規定，外國企業除須符合除須符合

Sections303A.06（審計委員會）、.11（外國發行人之揭露）、.12（聲明書要求）

及 Sarbanes--Oxley 法案外，允許採用其所屬國法律及主要證券市場法案，有關公

司治理之相關規定。 

• 對公司的管理和操作方面的多項要求；  

http://wiki.mbalib.com/zh-tw/%E7%A4%BE%E4%BC%9A%E5%85%AC%E4%BC%97%E8%82%A1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4%A2%E6%94%BF%E5%B9%B4%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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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關因素，如公司所屬行業的相對穩定性、公司在該行業中的地位、公司

產品的市場情況、公司的前景、公眾對公司股票的興趣等。 

B. 那斯達克證券市場的上市要求： 

     選擇在那斯達克上市的公司必須符合最低的初次及持續財務要求，此外亦需符合

嚴格的公司治理標準。依上市要求的高低， Nasdaq Stock Market 提供三種不同市

場：包括那斯達克全球精選市場（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那斯達克全球市

場 (Nasdaq Global Market）及那斯達克資本市場（Nasdaq Capital Market）。 

 

1. 那斯達克全球精選市場（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 

    財務要求必須符合下列標準其中之一： 

i. 標準一：獲利要求 

• 最近三個財務年度稅前盈餘總計不少於 1,100萬美元，且前三個會計年度個別

稅前淨利不可為負，且最近二個會計年度個別稅前淨利至少為 USD220 萬美

金。 

• 每股至少為買價（Bid Price）USD 4。 

ii. 標準二：市值與現金流 

• 最近三個財務年度現金流量總計不少於 2,750萬美元，且各年度皆為正數；前

12 個月平均市值不低於 5 億 5 千萬美元；前一年度營收不少於 1 億 1 千萬美

元。 

• 每股至少為買價（Bid Price）USD 4。 

iii. 標準三：市值與營業收入 

• 前 12個月平均市值至少為 8億 5千萬美元；營收達 9,000萬美元。 

• 每股至少為買價（Bid Price）USD 4。 

iv. 標準四：資產與權益 

• 市場總值為 1 億 6 千萬美元；總資產達 8,000 萬美元；股東權益達 5,500 萬美

元。 

• 最每股至少為買價（Bid Price）USD 4。 

     流動性要求必須符合下列標準： 

    首次上市公司或分割上市公司： 

• 股東人數不包含 100 股以下之零股股東人數至少為 450人，且至少前述最低要求

股東人數之一半股東，每位須至少持有市值 USD2,500 之該股票，或全體股東至

少為 2 ,200人。 

• 外部股東持股股數至少為 1,250,000股。 

• 以外部股東持股計算之市值至少為 USD45, 000,000。 

2. 那斯達克全球市場（ Nasdaq Global Market）財務與流動性必須符合下列標準其中

一項： 

i. 標準一：收入要求 

• 發行公司最近一會計年度或最近三個會計年度中二個會計年度之繼續營業部

門淨利至少為 1百萬美元。 

• 發行公司之股東權益至少為 1,50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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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股東持股股數至少為 1,100,000股。 

• 以外部股東持股計算之市值至少為 8百萬美元 。 

• 每股至少為買價（Bid Price）USD 4。 

• 股東人數不包含 100股以下之零股股東人數至少為 400人，且除了以 IM-5101-

2 掛牌之 SPACs 公司外，至少前述最低要求股東人數之一半股東，每位須至

少持有市值 USD 2,500之該股票。 

• 造市商至少為 3名。 

ii. 標準二：股東權益要求 

• 發行公司之股東權益至少為 3,000萬美元。 

• 外部股東持股股數至少為 1,100,000股。 

• 以外部股東持股計算之市值至少為 1,800 萬美元。 

• 每股至少為買價（Bid Price）USD 4。 

• 股東人數不包含 100 股以下之零股股東人數至少為 400人，且除了以 IM-5101-

2 掛牌之 SPACs 公司外，至少前述最低要求股東人數之一半股東，每位須至

少持有市值 USD 2,500之該股票。 

• 造市商至少為 3名。 

• 發行公司至少設立滿二年。 

iii. 標準三：市值要求 

• 掛牌有價證券總市值至少為 7,500萬美元。 

• 外部股東持股股數至少為 1,100,000股。 

• 以外部股東持股計算之市值至少為 2,000 萬美元。 

• 每股至少為買價（Bid Price）USD 4。 

• 股東人數不包含 100 股以下之零股股東人數至少為 400 人，且除了以 IM - 

5101-2掛牌之 SPAC s公司外，至少前述最低要求股東人數之一半股東，每位

須至少持有市值 USD2,500之該股票。 

• 造市商至少為 4名。 

iv. 標準四：資產與營收要求 

• 發行公司之總資產至少為 7,500萬美元，且發行公司最近一會計年度或最近三

個會計年度中二個會計年度之營業收入至少為 7,500萬美元。 

• 外部股東持股股數至少為 1,100,000股。 

• 以外部股東持股計算之市值為評價方式至少為 4,000萬美元，或以第三方獨立

專家評價之市值至少為 5,000萬美元。 

• 以每股買價（Bid Price）為評價方式至少為 USD 8，或以第三方獨立專家評價

之至少為 USD 10。 

• 股東人數不包含 100 股以下之零股股東人數至少為 400人，且除了以 IM-5101-

2掛牌之 SPACs 公司外， 至少前述最低要求股東人數之一半股東，每位須至

少持有市值 USD 2,500之該股票。 

• 造市商至少為 4名。 

3. 那斯達克資本市場（ Nasdaq Capital Market）-直接上市之發行公司財務與流 

動性必須符合下列股東權益要求或淨利要求標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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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標準一：股東權益要求 

• 發行公司之股東權益至少為 500萬美元。 

• 以外部股東持股計算之市值為評價方式至少為 3,000萬美元。  

• 外部股東持股股數至少為 1,000,000 股。 

• 股東人數不包含 100股以下之零股股東人數至少為 300人。 

ii. 標準二：淨利要求 

• 發行公司之股東權益至少為 400萬美元。 

• 以外部股東持股計算之市值為評價方式至少為 1,000萬美元，或以第三方獨立

專家評價之市值至少為 1,250萬美元。 

• 發行公司最近一會計年度或最近三個會計年度中 二 個 會 計 年 度 之 繼

續營業部門淨利至少為 75萬美元。 

2. 交易制度 

美國是全球最大、自由度、透明度最高及流通量極大的股票市場。美國股市的交易時間

則較長，時段剛好是亞洲的晚上時間，投資者可以利用時差關係充分參與美國股市並緊

貼市場走勢。 

(1) 交易時間： 

交易時間 當地交易時間(美東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09:30AM - 04:00PM  
*日光節約時間： 

夏令時間：每年 3 月份的第 2 個星期日凌晨 2 時起，實施夏令時，提前 1 小時交易。 

冬令時間：每年 11 月份的第 1 個星期日凌晨 2 時起，實施冬令時，延後 1 小時交易。 

(2) 價格限制：美國股市並不設漲跌幅度限制及輸入價格限制。 

(3) 交易單位：美國股票以一股為交易單位。 

(4) 交易方式： 

A. 紐約證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簡稱 NYSE 

位於華爾街的紐約證交所是美國最老、最大也最有名氣的證券市場，至今已有 200

多年的歷史。紐約證交所原本採取議價的方式，股票經紀人會依客戶所開出的買

賣條件在交易大廳內公開尋找買主賣主，然後討價還價後作成交易。紐約證券交

易所於 2004 年 8 月 3 日已正式提出有關取消電子交易相關限制的建議，並將逐

漸地減少以交易廳為主、長達 212年的傳統公開喊價制度。 

B. 那斯達克證券市場，Nasdaq Stock Market 

那斯達克證券市場不同於紐約證交所與美國證交所，在這裡掛牌的公司多半是   

科技股。它是一個店頭市場﹝Over-the-Counter﹞，因此它的交易方式不同於傳統

的證交所，證交所的交易方式是由經紀人在交易場內為客戶買賣股票，但是店頭

市場的交易方式，是經由龐大的電腦系統來進行，投資人想要買賣店頭市場的股

票，需要透過坐在櫃臺後面的專業經紀人利用電腦來進行，故被稱為店頭市場。 

C. 紐約泛歐全美交易所，NYSE Euronext-American Stock Exchange ，簡稱 AMEX 

紐約泛歐全美交易所其交易場所和交易方式大致都和紐約證交所相同，只不過在

這裡上市的公司多為中、小型企業，因此股票價格較低、交易量較小，流動性也

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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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佣金計價：自行協商。 

(6) 交易熔斷機制(Circuit Breaker)： 

美國交易市場為縮小市場大幅波動所帶來之衝擊，並提供投資人於震盪期間有時

間作出更理性交易指令，故制訂交易熔斷機制，依熔斷對象可略分為大盤與個股：

大盤熔斷規定： 

A.觸發全市場暫停交易的跌幅門檻為前一日 S&P500收盤指數的 7%、13%、20%， 

分別定義為第一級、第二級及第三級。 

B.第一級、第二級門檻啟動後，全市場暫停交易時間為 15分鐘，可能啟動時段為

上午 9:30 至下午 3:25。第三級門檻一經啟動將休市至當日營業終了時間，可能啟

動時段為整個交易時段。 

個股熔斷規定： 

A.適用時段：09:30~15:35 

B.適用對象：Tier 1 S&P 500、Russel 1000 及部分指數連結產品(ETPs )Tier 2 其他

於全國性交易市場交易之證券，不包含權證。 

(7) 交割清算機制： 

美國證券市場於 2024年 5月 28日開始，市場交割日從原本 T+2日縮短為 T+1日，

買進扣帳日為 T＋1日(維持不變)，賣出入帳日為 T＋2日(原 T+3日)。不過要做到

美股 T+0 是需要滿足一定條件的，這是因為頻繁的交易可能會讓沒有經驗的小額

投資者很快損失掉資本，為了避免這種風險，美國證監會(SEC)制定了 PDT (Pattern 

Day Trader)規則，對小額投資者的日內交易做出了限制。美國證監會規定在五個交

易日內如有四次或以上的日內交易(Day Trade)，且這些買賣占到同期總交易次數的

6%或以上，即被認為是典型日內交易者(Pattern Day Trader )。典型日內交易者的帳

戶資產(包括現金、股票或其它合規資產)必須達到$25,000，如果投資者交易行為滿

足了日內交易者的定義，而其帳戶資產低於$25,000，則股票交易將被凍結 90天，

或直到投資者的帳戶資產補足到$25,000。所謂日內交易(Day Trade)是指當日買和

賣同一支股票，買進一支股票再在同一天之內賣出算一次日內交易。另外，美股帳

戶類型分現金帳戶(Cash Account)和保證金帳戶(Margin Account)，現金帳戶一般不

允許成為典型日內交易者，要不受限制地開展日內交易需開設保證金帳戶。 

 
 

(四) 外國人買賣證券限制、租稅負擔及徵納處理應行注意事項 

    外資可自由買賣美股，只要是合法投資者及合法資金均可以投資美股。惟投資人應

注意相關身分申報、來源所得及應遵循之稅務規定。 

三、投資人自行匯出資金投資有價證券之管道簡介 

    投資人經由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複委託業務投資海外有價證券時，資金係透過

投資人於交易證券商指定之金融機構所開立之新台幣或外幣帳戶，支付交割款項及國

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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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證券市場 2026年除星期六、日外休市之國定假日 

日  期 假  期 

1月 1日(星期四) 新年 

1月19日(星期一) 馬丁路德紀念日 

2月16日(星期一) 華盛頓誕辰 

4月 3日(星期五) 耶穌受難日 

5月25日(星期一) 陣亡戰士紀念日 

6月19日(星期五) 六月節國家獨立日 

7月 3日(星期五) 獨立紀念日連假 

9月 7日(星期一) 勞動節 

11月26日(星期四) 感恩節 

12月25日(星期四) 聖誕節 

資料來源：Bloomberg 

備註：紐約證券交易所和紐約泛歐全美交易所營業時間為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30至下午4:00(東部時間) 

附註: 本文參考臺灣證券交易所”美國證券市場相關制度 ”，2025年7月出版 

 


